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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过程结算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我单位制定了规范性文件《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为使实施对象和公众能更准确了解制定背景、法律依据、政

策的有关特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相关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我局依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的若干指导意见》（粤建市

〔2019〕116 号），于 2020 年制定《佛山市建设工程施工过

程结算管理办法》（佛建〔2020〕22 号），该规范性文件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为进一步更好推行施

工过程结算，结合省市近年新发布的文件精神和本地实际，

我局组织修订了《办法》。在初稿形成后，按照有关程序征

求市直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并通过了我单位法制

机构的法制审核。经局务会议集体研究，依据本《办法》的

适用范围，文件名称修改为《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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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管理办法》，完善相关内容后形成了《办

法》（送审稿），后经司法局审查通过予以颁布实施。

二、修订的依据

本次修订主要依据《建设工程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住建部第 16 号令）、《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

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05 号，第 289 号修改）、《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

办发〔2016〕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住房城乡建

设部关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建标〔2017〕

209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

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的若干指导意见》（粤建市〔2019〕116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

责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 号）、《财政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财建

〔2022〕18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三、政策特点

（一）依据充分、目标明确。

自国办发〔2016〕1 号、国办发〔2017〕19 号，建标〔2017〕

209 号等文件发布以来，各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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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出台了推行施工过程结算的指导意见。本办法结合《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

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 号），《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建质

规〔2020〕9 号）、《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建设

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183 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进行修订，旨在大力推行施工过程结算有

法可依，确保工程竣工后尽快完成竣工结算，有效化解结算

难的问题。

（二）办法全面，指导性、可实施性强。

本办法从施工过程结算的定义、适用范围、适用条件、

实施原则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对施工过程结算项目合同的

约定、计量计价原则、具体的实施办法及程序、争议处理办

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说明。本次修订明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工程结算节点的确定方法，为施工过程结算

提供明确操作指引。

（三）监督管理措施完善、可控性强

为顺利推进施工过程结算并落到实处，本办法明确各级

监管部门，对未按要求履约施工过程结算的发承包人按建筑

市场诚信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真正做到有规可依。对造

价工程师、造价咨询机构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措施，使项目施

工过程结算实施过程中可知、可防、可控。


